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賴卉庭
電話：3322101#7521
電子信箱：100293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400239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40023929_ATTACH1.doc、

376735100E_1140023929_ATTACH2.doc、376735100E_1140023929_ATTACH3.doc、
376735100E_1140023929_ATTACH4.docx、376735100E_1140023929_ATTACH5.
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學校長遴選作業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辦理。

二、查上開要點第7點：「遴委會辦理校長遴選作業順序如下：

(一)任期屆滿校長之連任。(二)現職校長之遴選。(三)曾

任及候用校長之遴選。」。

三、本市國民中學校長屬「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」者，

請填寫「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參加意願表」，簽

名核章後，免備文於114年4月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前派

員或親送至本局國中教育科，並於現場簽名確認申請無

誤。

四、本市國民中學校長屬「任期屆滿擬申請原校連任或遴選他

校」或「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擬申請遴選他校」，

且欲參加本（114）年度校長遴選者，請將下列資料1式3份

於114年4月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前免備文送至本局國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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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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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科 ，並於現場簽名確認申請無誤（請編寫目錄及頁

碼，勿使用側標籤及裝訂；核章掃描電子檔傳至：

10029308@ms.tyc.edu .tw）：

(一)封面(含照片1張，敘明現任學校及姓名)。

(二)個人資料表。

(三)懲戒紀錄表。

(四)校長辦學績效表。

五、本年度國民中學校長遴選作業填報申請志願及出缺學校公

告，由本局另案通知，請各校隨時留意相關公文（含本局

網站最新消息等)，以免影響當事人權益。

六、檢附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參加意願表及校長個人

遴選資料表等相關表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(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
觀音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
校、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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